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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整案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2025 年 6 月 30 日，富通（嘉善）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嘉兴富通国际科技

有限公司、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收到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送达的（2025）浙 0421 破申 14 号、（2025）浙 0421 破申 15 号、（2025）浙 0421

破申 16 号《民事裁定书》，分别裁定受理富通（嘉善）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嘉

兴富通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

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5 年 7 月 4 日，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浙 01 破申 137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京

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富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申请破产重

整的公告》，破产重整管理人于近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富通

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以下简称《招

募公告》），现就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进展暨关于子公司重整案公开招募意向投资

人的披露如下： 

一、相关企业主体信息 

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8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77776.3856 万元，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开发区，主要办公地点在浙

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秋大道 29 号，法定代表人为韩肖明。杭州富通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及光器件等光通信系列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掌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全合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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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在光通信产业内的

技术、规模和市场份额位居国内同行前列。 

富通集团出资 72309万元持有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2.97%股权，

是富通集团旗下光通信板块主要子公司。同时，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2.8749%股权，富通集团（嘉善）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富通（嘉善）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杭州富通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要致力于信息产业内光通信领域，专业从事光

纤、光缆、光纤预制棒及其他光通信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嘉兴富通

国际科技有限公司收入和资产在富通集团有限公司占比相对较小。 

二、相关企业资产概况 

富通集团光通信生产基地主要为嘉善基地、杭州基地。其中，嘉善基地建有

约 1100 亩的光纤、光缆生产制造基地，生产基地内建有光缆主体工厂、光纤工

厂、预制棒工厂、棒纤工厂等。光纤、光缆工厂拥有完整的生产线，是富通集团

光通信板块中产能最大、技术最为领先的生产制造厂区。嘉善基地还持有保税区

内工业用地约 489 亩，系为了配套嘉善基地光通信全产业链在国际市场的进出口

业务而设立的专门保税区。 

杭州基地建有约 100 亩的光缆制造厂区，是富通集团光通信业务板块建立较

早的厂区。其中，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富通集团体系内唯一一家具

有运营商招投标资格的主体。 

三、报名须知 

（一）报名材料 

参与本次招募的意向方需提交以下报名材料： 

1.意向投资人报名表。 

2.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资产负

债、经营管理能力等信息；如为联合投资人参与报名的，还应介绍各自的角色分

工、权利义务等，并承诺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3.意向投资人为法人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原件；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4.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联合报名的意向投资人需签署本次招募互负连带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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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承诺函。 

7.意向投资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的承诺函。 

意向投资人为法人的，均应对上述报名材料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并由其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的，则须对上述报名材料签字确认。 

以上报名材料均可参见《招募公告》后附的文件模板。 

（二）招募报名的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意向投资人应在 2025 年 9 月 15 日 16:00 之前将报名材料纸质版（一式三

份）邮寄或现场交付方式提交给管理人，同时发送上述材料扫描件至管理人邮箱。 

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秋大道 1-8 号富通集团南门 

联系人：汪律师（13750838674）、吴律师（15372581830） 

电子邮箱：wangyang@celg.cn 

（三）报名成功 

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后，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及意

向投资人是否符合招募条件进行审查。经审查通过的，视为报名成功。意向投资

人未按《招募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四）尽职调查 

意向投资人需要安排尽职调查的，应当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尽职调查应

当向管理人交纳 200 万元的保密保证金。缴纳保密保证金后，意向投资人可向管

理人提出尽调申请和资料清单，管理人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予以必要的配合并提

供相关资料。 

四、其他事项 

具体招募信息详见破产重整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

《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及附件，

另破产管理人在《招募公告》中说明： 

“1.本次招募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

本招募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适用。 

2.本公告并不代替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在考虑参与时，除参

考招募公告外，应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人士进行尽职调查或出具投资意见，并

自行对尽职调查的结果负责，相关投资风险需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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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只作参考资料

使用。意向投资人在尽调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管理人不对相应数据的

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等予以承诺和保证，不对本公告内容承担任何瑕疵担保

责任。意向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并独立行使投资决策权，自担风险。 

4.本招募公告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由管理人编制发布，解

释权属于管理人。管理人有权根据本案进展和需要，变更招募事项的有关内容及

时间安排，参与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须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管理人的安

排配合相关招募进程。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知为准。结合后续确定的投资人

招募方式，管理人可以视情况组织意向投资人直接谈判，并视情况中止（乃至终

止）招募程序。” 

五、风险提示 

后续公司子公司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重整事项的

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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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富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重整案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

公告》之盖章页）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28 日 

 


